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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單位「財產新增」查詢步驟圖 
一、貴單位如果拿到環安暨保管組(以下簡稱本組)的財產標籤，則表示系統已入新增財產。 

二、如要查詢自身單位當月財產新增情形，請單位財產保管人至「財產管理系統」→「查詢報表模

組」→「財產增減表」。 

 

三、校區:校本部，一級單位、保管單位、月份請填入。 

報表內容如選「新增」，有出現即表示單位已有新增財產。 

報表內容如選「減損」，有出現即表示單位申請之減損單號已簽核完成。 

如選「全部」，則該月份的「新增」及「減損(須簽核完成)」皆會同時出現。 

 

四、再按右鍵查詢即可查出當月財產明細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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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單位操作「財產移轉」及查詢步驟圖 
一、請要移出財產之單位財產保管人，務請與對方單位財產保管人協調完成後再進行。 

二、財產管理系統→單位申請模組→單位財產移轉申請。 

 

 

三、點選「財產移轉維護」頁籤，按右鍵新增。 

 

 

四、「移出單位:自身單位」，「移入單位:對方單位」，點選藍色字樣「新增移轉明細」後會出現一

視窗，點選右邊的「查詢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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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移轉方式有兩種，如下說明。 

(一) 如果將財產轉至別組而無須更改存置地點，則勾選左邊將要移轉的財產後按下方「確定」。如

下第一張圖。 

(二) 如果將財產移轉至別組且須更改存置地點，請勾選左邊將要移轉的財產，在粉紅色預計存置 

 地點旁的小點點格子點進去，會出現一個小視窗，請輸入新的存置地點後按確定，再按下方

「確定」。如下第二張圖。 

    請記得輸入「移轉原因」。以上確認無誤後再按「送出簽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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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待簽核完成後，會收到電子郵件自動通知已完成，並可至財產管理系統→單位申請模組→單 

位移轉申請→選「單位財產移轉單查詢」頁籤，「移出單位:下拉式選單選自己單位」，「單據日

期:輸入起訖日」，按左邊「查詢」鍵。 

    請察看單據狀態欄位，如為「已確認」即表示已簽核完成。可再按「詳細資料」察看。 

 

 

七、查詢畫面如下，最下方會出現「結案」字樣即表示已簽核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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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單位操作「報減」及查詢步驟圖 
一、單位財產保管人將財產報廢前，需留意該財產之保存年限及是否已毀損不勘使用。 

二、有關資訊設備、事務設備、工程設備等財產要提出報廢，請先上網校務資訊系統做報修程序[登

入資訊服務入口網→資訊系統→校務資訊系統(教職員)→總務系統→報修申請及查詢作業→

我要報修]，輸入完相關資訊後按送出「報修資料」。

 

 

三、「建議報修時寫上財產編號，以利後續報減申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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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俟檢查單位勘驗後，會郵寄電子郵件通知勘查結果或建議報修物品減損等結果。請勿附回信資

料作為報減申請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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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請收到電子郵件後登入信件中的連結作「報修資訊」驗收確認並存檔(圖檔或 pdf 檔)；或是登

入資訊服務入口網→資訊系統→校務資訊系統(教職員)→總務系統→報修申請及查詢作業→

報修查詢→報修查詢→處理狀況。 

 

 
 

 

 

六、請將「報修資訊」另存新檔(圖檔或 pdf 檔)，作為減損作業申請之附件。如下圖所示(擇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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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財產管理系統→單位申請模組→單位財產報減申請。 

 

 

八、點選「財產減損維護」頁籤，按右鍵新增。 

 
 

九、「保管單位:自身單位」，點選藍色字樣「新增減損明細」會出現一視窗，點選「查詢」，左邊 

    勾選要報廢的物品後輸入「減損原因」，再按「確定」。 

    在「附件上傳」頁籤中新增並上傳「報修資訊」檔案後，再回到「財產減損維護」頁籤，確認 

    無誤後再按「送出簽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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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待簽核完成後，會收到電子郵件自動通知已完成，並可至財產管理系統→單位申請模組→單 

位移轉申請→選「單位財產減損單查詢」頁籤，「移出單位:下拉式選單選自己單位」，「單據日

期:輸入起訖日」，按左邊的「查詢」鍵。 

    請察看單據狀態欄位，如為「已確認」即表示已簽核完成。可再按「詳細資料」察看。 

 

 

十一、查詢畫面如下，最下方會出現「結案」字樣即表示已簽核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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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單位操作「存置地點修改」及查詢步驟圖 
一、財產管理系統→單位申請模組→單位財產存置地點修改作業。 

 
 

二、輸入財產編號，按右鍵查詢。 

 

 

三、點選 ，選擇要修改的存置地點後按「確定」，再按右鍵存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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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如要查看修改後存置地點，可至財產管理系統→查詢報表模組→單一財產數量查詢。 

 

 

五、財產分類號:請輸入前 9 碼；一級單位:請下拉選自身單位；保管單位:請下拉選自身單位；排序 

方式:依地點+財編，按右鍵查詢，即可從清單筆數中查得存置地點已修改完成。 

 

 

六、請聯繫環安暨保管組重新印製財標，方得將此項財產貼於正確存置地點，謝謝。 


